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新 40 民辖终 5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祥月进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金山区金山卫镇学府路 589 号 10 幢 011 室。 

法定代表人：吴海，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新疆元正盛业（霍尔果斯）律师事务所律

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伊犁拜克图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胜利街十六巷 21 号。 

法定代表人：阿布都哈帕尔阿布都肉苏力，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上海祥月进口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伊犁拜克图尔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人

民法院（2020）新 4004 民初 5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海祥月进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霍尔果斯市法院裁

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

一审法院的裁定违背了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合同争议

管辖无约定，因此应依据法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上

诉人的住所地在上海市金山区，因此本案应由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管

辖。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地为霍尔果斯市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管辖异议错

误。本案货物的实际交付地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双方对货物

的实际交付地点存在争议，因此一审法院单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

定货物交付地点为霍尔果斯市的事实不清。 

伊犁拜克图尔国际物流责任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

实清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霍尔果斯市，一审法院驳回上海祥月进口

贸易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正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



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

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上

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是请求

上诉人支付货款，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接受货币一方即被上诉人所

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阿娜尔古丽波拉提汗 

审判员 白   瑞   芳 

审判员 刘   云   龙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范如赞 艾 孜木江 


